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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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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及「公共債務管理委員

會審議規則」業經本部103年4月15日台財庫字第

10303649360號令訂定發布，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檢附發布令影本、「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及「

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審議規則」條文各乙份。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

、監察院秘書長、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文化部、法務部、經濟

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科技部、國家發展委員會、蒙藏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中央銀行、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立故宮博物院、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

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

福建省政府、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

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宜蘭縣政府、新竹

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

府、嘉義市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副本：財政部國庫署、財政部賦稅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臺

北國稅局、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財政

部南區國稅局、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財政部會計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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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組織規程 

第一條  本規程依公共債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十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中央、直轄市及縣(市)公共債務主管機關應分別依本規程之

規定設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公債管理會、地方公債

管理會)。 

           鄉(鎮、市)公共債務審議事項，由其自治監督之縣公債管理

會辦理。 

第三條  中央公債管理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地方公債管理會置

委員七人至十一人，其組成如下： 

一、中央：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財政部部長兼任或派員兼任，

其餘委員由財政部就有關機關人員及具財務、金融、會

計、經濟或工程等相關專長之學者、專家遴選聘兼。 

二、直轄市：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市長兼任或派員兼任，其

餘委員由市政府就有關機關人員及具財務、金融、會計、

經濟或工程等相關專長之學者、專家遴選聘兼。 

三、縣(市)：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縣(市)長兼任或派員兼任，

其餘委員由縣(市)政府就有關機關人員及具財務、金

融、會計、經濟或工程等相關專長之學者、專家遴選聘

兼。 

前項管理會委員中學者、專家人數不得少於二分之一。 

第一項管理會委員任期為三年，期滿得續聘之。 

第四條    中央及地方公債管理會每年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主任委員

召集之；如無討論事項得免召開。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其

指定委員一人代理之。 

          第一項會議，由機關代表擔任之委員不克出席時，得指定代

理人出席；學者專家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代理。 

第五條    中央及地方公債管理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之出席始得

開會，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得決議。出席委員中之學者、專

家人數應至少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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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管理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機關派員列席說明。列席人員

無表決權。 

第六條    中央公債管理會議事範圍如下：  

一、自償性公共債務之審議及評估。 

二、自償性財源喪失之認定。 

三、其他有關自償性公共債務審議、評估及對主任委員之申

請迴避事項。 

          地方公債管理會議事範圍如下：  

一、屬地方之前項各款事項。 

二、債務改善計畫及時程表之審議。 

三、與前二款有關之事項。 

第七條    中央及地方公債管理會委員及兼任人員為無給職。 

          中央及地方公債管理會所需經費，分別由財政部、直轄市、

縣（市）政府財政局(處)編列年度預算辦理。 

第八條    中央及地方公債管理會分別置執行秘書一人，工作人員若干

人，由財政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財政局(處)派員兼任。 

          前項執行秘書綜理公債管理會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

辦事。 

第九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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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公共債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十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中央及各地方政府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一月一日起，每年

於總預算案編列自償性公共債務(以下簡稱自償性債務)之舉借，

應由計畫主辦機關編製自償性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案，於四月三

十日前提報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審議；營業基金及信託基金以外

之特種基金於附屬單位預算案編列自償性債務之舉借，應由基金

管理機關辦理。 

           前項自償性債務之舉借屬應報行政院核定之新興計畫、修正

延續性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或公共工程計畫者，於行政院核定後二

周內，由計畫主辦機關或基金管理機關將核定函影本、計畫書與

自償性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案提報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審議；屬

應由機關首長核定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或公共工程計畫，於機關首

長核定後二周內，由計畫主辦機關或基金管理機關檢附上開文

件，提報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審議。 

          前項新興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或公共工程計畫尚未經行政

院核定，配合預算編製作業需先行編列自償性債務預算者，應檢

附計畫書與自償性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案於四月三十日前提報公

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審議，並於各該計畫經行政院核定後始得舉借。 

          中央及各地方政府自償性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案經公共債務

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納編入總預算案及營業基金及信託基金

以外之特種基金附屬單位預算案舉借之一年以上公共債務，始可

列為自償性債務。 

          追加(減)預算案及特別預算案編列自償性債務之舉借，計畫

主辦機關或基金管理機關應配合預算案籌編時程，編製自償性債

務舉借及償還計畫案提報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審議，並準用前項

規定。 

第三條  中央及各地方政府計畫主辦機關或基金管理機關編製之自償

性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案，應檢具下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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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償性債務之舉借：包含各年度融資方式、舉借期程、

年期、金額、利率及資金用途等。 

二、自償性債務之償債財源：包含營運所得資金或指撥特定

償債財源之項目、收入期程及金額等。 

三、自償性債務之償還規劃：包含各年度償債項目、償債期

程、金額及償債財源等，並應就該償債計畫可行性自行

評估，敘明評估方法及認定原因。 

四、其他佐證資料。 

第四條    中央及各地方政府自償性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案經公共債務

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其自償性債務分年舉借者，各年度編列

之自償性債務舉借累計數與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計畫相

符或低於原計畫者，計畫主辦機關或基金管理機關免再編製自償

性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案送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審議。 

          經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自償性債務舉借及償還計

畫案，其計畫主辦機關或基金管理機關，應注意經濟變動因素，

逐年檢討其對自償性債務償債財源之影響。 

          計畫主辦機關或基金管理機關經檢討其自償性債務有喪失自

償性償債財源之虞時，應檢送修正計畫提報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

審議。 

第五條    各地方政府所舉借之一年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數達本

法第五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債限之百分之九十時，應訂定債務

改善計畫及時程表，並檢具下列文件提報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審

議： 

一、財政收支現況分析。 

二、債務達債限之百分之九十原因分析。 

三、開源措施之具體項目、期程及金額。 

四、節流措施之具體項目、期程及金額。 

五、債務改善期程：改善至低於債限百分之九十之各年度償

還數、估算債務餘額及債務比率(含預算數及實際數)。 

          前項債務改善計畫及時程表，應於三年內改善債務至低於本

法第五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債限之百分之九十。但有特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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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於三年內達成，經向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詳細說明原因並經

審議通過者，不在此限。 

          各地方政府於債務改善至低於前項債限百分之九十前，每年

度應提債務改善計畫執行情形送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審議。 

第六條    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工作人員得依據該會指定項目，就討論

事項擬具初審意見，載明下列事項供審議之參考：  

一、自償性債務舉借之審議及評估 

(一)議案名稱。 

(二)自償性債務之舉借評估。 

(三)自償性債務之償債財源評估及理由。 

(四)自償性債務之償還規劃可行性評估與其方法及理

由。 

二、自償性財源喪失之認定 

(一)議案名稱。 

(二)自償性財源喪失之項目、金額、評估與認定之方法

及理由。 

三、債務改善計畫及時程表之審議 

(一)議案名稱。 

(二)開源措施之項目、金額、評估與認定之方法及理由。 

(三)節流措施之項目、金額、評估與認定之方法及理由。

(四)債務改善時程表妥適性之認定及理由。 

四、其他有關自償性債務審議及評估之事項 

(一)議案名稱。 

(二)適時載明審議與評估之項目、金額、評估與認定之

方法及理由。 

第七條    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會議紀錄，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會議次別。 

二、會議時間。 

三、會議地點。 

四、主席姓名。 

五、出席、請假及缺席委員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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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列席人員姓名。 

七、記錄人員姓名。 

八、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 

九、討論事項之案由及決議。 

十、臨時動議之案由及決議。 

十一、其他應行記載之事項。 

第八條    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委員審議公共債務案件涉及本人、配偶、

三等親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利益時，應行迴避。 

公共債務管理委員會委員之申請迴避，由主任委員決定；對

主任委員之申請迴避，由該會委員會議決議。 

第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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